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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
	2024年  3   月      日
	地点
	青岛

	甲  方
	单位
	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
	乙  方
	单位
	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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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由: 青汽公司物流集货服务费定价商谈事宜

	     针对北京光华荣昌汽车部件有限公司零部件配套产品由青汽公司提供物流集货服务事宜，经双方友好协商，就物流集货服务费率达成以下一致意见：
     1、双方对《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物流集货服务协议》的内容无异议；
     2、双方同意对结算零部件配套产品按照产品单价（不含税）的 3‰ （不含税）支付集货服务费用；
[bookmark: _GoBack]     3、双方同意《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物流集货服务协议》中有关集货服务费用采用货款代扣的方式支付，且统一由一汽解放青岛汽车有限公司开具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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